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公示

依据《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我局按照法定程序对下表中的行政处罚结果进行公示。

特此公告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印章）

                                                              2026年 2 月 9  日

	决定书

（通知书）文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事由
	违法事实
	违反的法律

条款
	处罚

类型
	做出处罚的法律依据条款
	处罚结果
	决定（通知）日期
	决定书送达日期
	事项类型
	实施机关

	莲烟处[2026]

第3号
	连某某
	/
	/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2026年1月13日，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依法对连**综合商店进行检查，发现被处罚人有涉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钻石（硬特醇）17条，长白山（777）3条，钻石（软红）27条，黄鹤楼（天下名楼）3条，南京（炫赫门）5条，共计5个品种55条卷烟。
	被处罚人连某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

许可证发证机关的监督管理之规定，构成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

进货行为。
	罚款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参照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修订《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的通知（冀烟法【2021】第36号）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第三档规定
	对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处以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总额肆仟壹佰陆拾伍元整（¥4165）9.5%的罚款，即罚款叁佰玖拾伍元陆角捌分（¥395.68）
	2026-2-6
	2026-2-6
	行政处罚
	莲池区烟草专卖局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公示

依据《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我局按照法定程序对下表中的行政处罚结果进行公示。

特此公告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印章）

                                                              2026年 2 月 9  日

	决定书

（通知书）文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事由
	违法事实
	违反的法律

条款
	处罚

类型
	做出处罚的法律依据条款
	处罚结果
	决定（通知）日期
	决定书送达日期
	事项类型
	实施机关

	莲烟处[2026]

第4号
	冉某某
	/
	/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2026年1月14日，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依法对**食品便利店进行检查，发现被处罚人有涉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中南海（金8mg）10条 ，中南海（8mg)3条，红塔山（软经典）10条，兰州（硬精品）6条，娇子（X)5条，泰山（红将军）4条，钻石（硬特醇）10条，牡丹（软）10条，共计8个品种58条卷烟。
	被处罚人冉**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

许可证发证机关的监督管理之规定，构成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
	罚款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参照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修订《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的通知（冀烟法【2021】第36号）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第三档规定
	对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处以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总额伍仟肆佰元整（¥5400）9.1%的罚款，即罚款肆佰玖拾壹元肆角（¥491.4）
	2026-2-6
	2026-2-6
	行政处罚
	莲池区烟草专卖局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公示

依据《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我局按照法定程序对下表中的行政处罚结果进行公示。

特此公告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印章）

                                                              2026年 2 月 9  日

	决定书

（通知书）文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事由
	违法事实
	违反的法律

条款
	处罚

类型
	做出处罚的法律依据条款
	处罚结果
	决定（通知）日期
	决定书送达日期
	事项类型
	实施机关

	莲烟处[2026]

第5号
	孙某某
	/
	/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2026年1月14日，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保定市莲池区**超市进行检查，发现被处罚人有涉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娇子（宽窄好运）6条、芙蓉王（硬）3条、红塔山（软经典）14条、钻石（硬特醇）10条、云烟（紫）10条、娇子（宽窄好运细支）4条、牡丹（软）3条、钻石（软红）15条、长白山（软红）9条，共计9个品种74条卷烟。
	被处罚人孙**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

许可证发证机关的监督管理之规定，构成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
	罚款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参照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修订《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的通知（冀烟法【2021】第36号）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第三档规定
	对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处以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总额捌仟捌佰肆拾元整（¥8840）9.5%的罚款，即罚款捌佰叁拾玖元捌角（¥839.8）
	2026-2-6
	2026-2-6
	行政处罚
	莲池区烟草专卖局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公示

依据《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我局按照法定程序对下表中的行政处罚结果进行公示。

特此公告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印章）

                                                              2026年 2 月 9  日

	决定书

（通知书）文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事由
	违法事实
	违反的法律

条款
	处罚

类型
	做出处罚的法律依据条款
	处罚结果
	决定（通知）日期
	决定书送达日期
	事项类型
	实施机关

	莲烟处[2026]

第7号
	靳某某
	/
	/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2026年1月15日，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保定市莲池区**综合商店进行检查，发现被处罚人有涉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黄鹤楼（软蓝）6条、七匹狼（纯境）22条、云烟（紫）10条、黄金叶（金满堂）23条、南京（炫赫门）13条、云烟（软珍品）16条、钻石(硬红）12条、红河（小熊猫世纪风）12条、南京（十二钗烤烟）6条、云烟（硬苁蓉）10条、红塔山（软经典）11条、利群（新版）11条，共计12个品种152条卷烟。
	被处罚人靳**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

许可证发证机关的监督管理之规定，构成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
	罚款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参照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修订《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的通知（冀烟法【2021】第36号）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第三档 规定
	对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处以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总额贰万贰仟贰佰捌拾伍元整（¥22285）9.1%的罚款，即罚款贰仟零贰拾柒元玖角肆分（¥2027.94）
	2026-2-6
	2026-2-6
	行政处罚
	莲池区烟草专卖局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公示

依据《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我局按照法定程序对下表中的行政处罚结果进行公示。

特此公告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印章）

                                                              2026年 2 月 9  日

	决定书

（通知书）文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事由
	违法事实
	违反的法律

条款
	处罚

类型
	做出处罚的法律依据条款
	处罚结果
	决定（通知）日期
	决定书送达日期
	事项类型
	实施机关

	莲烟处[2026]

第8号
	宗某
	/
	/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2026年1月16日，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保定市莲池区**烟酒商店进行检查，发现被处罚人有涉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泰山（白将军）2条、黄鹤楼（天下名楼）3条、长白山（蓝尚）12条、钻石（冬韵中支）2条、钻石（硬红）2条、钻石（硬迎宾）13条、钻石（金玉兰）10条、黄金叶（大成细支）5条、钻石（硬特醇）3条，共计9个品种52条卷烟。
	被处罚人宗*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的监督管理之规定，构成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
	罚款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参照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修订《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的通知（冀烟法【2021】第36号）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第三档规定。
	 对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处以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总额柒仟陆佰贰拾元整（¥7620）9.1%的罚款，即罚款陆佰玖拾叁元肆角贰分（¥693.42）。
	2026-2-6
	2026-2-6
	行政处罚
	莲池区烟草专卖局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公示

依据《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我局按照法定程序对下表中的行政处罚结果进行公示。

特此公告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印章）

                                                              2026年 2 月 9  日

	决定书

（通知书）文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事由
	违法事实
	违反的法律

条款
	处罚

类型
	做出处罚的法律依据条款
	处罚结果
	决定（通知）日期
	决定书送达日期
	事项类型
	实施机关

	莲烟处[2026]

第9号
	张某某
	/
	/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2026年1月17日，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保定市莲池区**食品便利店进行检查，发现被处罚人有涉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红塔山（软经典）9条、利群（新版）1条、云烟（紫）1条、利群（软蓝）1条、钻石（硬玫瑰紫）2条、长白山（蓝尚）2条、利群（楼外楼）1条、红塔山（硬经典）5条、黄鹤楼（软蓝）1条，共计9个品种23条卷烟。
	被处罚人张**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的监督管理之规定，构成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
	罚款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参照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修订《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的通知（冀烟法【2021】第36号）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第三档规定。
	 对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处以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总额贰仟陆佰陆拾伍元整（¥2665）8%的罚款，即罚款贰佰壹拾叁元贰角（¥213.2）。
	2026-2-6
	2026-2-6
	行政处罚
	莲池区烟草专卖局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公示

依据《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我局按照法定程序对下表中的行政处罚结果进行公示。

特此公告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印章）

                                                              2026年 2 月 9  日

	决定书

（通知书）文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事由
	违法事实
	违反的法律

条款
	处罚

类型
	做出处罚的法律依据条款
	处罚结果
	决定（通知）日期
	决定书送达日期
	事项类型
	实施机关

	莲烟处[2026]

第10号
	杜某某
	/
	/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2026年1月19日，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保定市莲池区****食品杂货店（进行检查，发现被处罚人有涉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牡丹（红中支）6条、黄山（小红方印）4条、黄山（徽商新概念细支）11条、黄金叶（爱尚）11条、人民大会堂（中支）6条、泰山（青秀）4条、黄鹤楼（硬蓝）4条、玉溪（鑫中支）11条、云烟（流金印象细支）9条、泰山（白将细支）4条、钻石（双中支荷花）6条、泰山(茉莉香韵）3条、中华（双中支）3条、哈尔滨(老巴夺）4条、七匹狼（纯境）8条、娇子（格调细支）19条、贵烟（萃）6条、云烟（软珍品）8条、冬虫夏草（双中支）6条、钻石（荷花经典中支）9条、黄山（徽商新概念）7条、芙蓉王（硬中支）6条、利群（阳光青中支）9条、利群（江南韵）4条、黄金叶（炫尚）5条、双喜（勿忘我）7条、中华（细支）4条、红塔山（软经典）18条，共计28个品种202条卷烟。
	被处罚人杜**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的监督管理之规定，构成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
	罚款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参照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修订《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的通知（冀烟法【2021】第36号）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第三档规定。
	 对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处以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总额伍万贰仟伍佰捌拾元整（¥52580）9.5%的罚款，即罚款肆仟玖佰玖拾伍元壹角（¥4995.1）。
	2026-2-6
	2026-2-6
	行政处罚
	莲池区烟草专卖局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公示

依据《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我局按照法定程序对下表中的行政处罚结果进行公示。

特此公告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印章）

                                                              2026年 2 月 9  日

	决定书

（通知书）文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事由
	违法事实
	违反的法律

条款
	处罚

类型
	做出处罚的法律依据条款
	处罚结果
	决定（通知）日期
	决定书送达日期
	事项类型
	实施机关

	莲烟处[2026]

第11号
	***商贸有限公司
	/
	/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2026年1月20日，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保定***商贸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被处罚人有涉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黄金叶（乐途）5条、钻石（硬玫瑰紫）10条、钻石（玫瑰二代）8条、泰山（心悦）20条、黄金叶（爱尚）10条，共计5个品种53条卷烟。
	被处罚人***商贸有限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的监督管理之规定，构成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
	罚款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参照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修订《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的通知（冀烟法【2021】第36号）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第三档规定。
	 对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处以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总额柒仟伍佰壹拾元整（¥7510）9.1%的罚款，即罚款陆佰捌拾叁元肆角壹分（¥683.41）。
	2026-2-6
	2026-2-6
	行政处罚
	莲池区烟草专卖局


